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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转让标的名称：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金额：956.481万元 

⚫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一、 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7日，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安正

时尚”）向陈静静转让了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娜晨服饰”）

5%的股权；向上海斐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斐晨”）

转让了斐娜晨服饰15%的股权。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促进斐娜晨服饰快速发展和品牌提升，公

司向斐娜晨服饰品牌研发、设计负责人陈静静女士再转让斐娜晨服饰15%的股权。

2018年6月28日，公司、陈静静女士、上海斐晨及斐娜晨服饰在上海市签署了《上

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因陈静静女士系公司股东、副董事长陈克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88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3%）与公司股东、副总经理郑秀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4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3%）之女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0.1.5条之规定，陈静静女士为公司自然关联人，陈静静女士

对斐娜晨服饰的受让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安政、陈克川、郑安坤回避表决，



其余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对《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

事会会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陈静静，女，本科学历，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研发、设计负责人，负责 

研发、生产、视觉、品牌推广工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本次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情况 

（一） 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4年1月27日 

注册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陈克川 

注册资本：6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股比例：80%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服装服饰，针纺织

品，床上用品，家居用品，鞋帽，箱包的设计与销售；展览展示服务；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营业期限：2014年1月27日至2044年1月26日 

财务状况：截止2017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53,004,496.41元，净资产

25,668,964.48元；2017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057,375.72元,净利润

-4,699,246.25元 

（二）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及本次股权转让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有限合伙）对斐娜晨服饰2017年度上半年会计报



表进行审计，经审计后的2017年6月30日的公司净资产为：26,788,614.11元；中

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斐娜晨服饰2017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上海斐

娜晨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

【2017】第9033号），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6,376.54万元。陈静静女士

出资人民币现金956.481万元受让斐娜晨服饰15%股权。 

本次交易是以斐娜晨服饰截止至2017年6月30日经评估后的股东权益评估

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内容和履约安排 

2018年6月28日，公司与陈静静、上海斐晨及斐娜晨服饰签署了《上海斐娜

晨服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对公司向陈静静女士再转让斐娜晨

服饰15%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 

公司向陈静静女士转让斐娜晨服饰 15%股权（即：斐娜晨服饰 945.00 万元

出资对应的股权），陈静静女士以现金 956.481万元的价格受让斐娜晨服饰 15.00%

股权（即：斐娜晨服饰 945.00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 

合同各方当事人一致确定斐娜晨服饰从事“斐娜晨服饰主营业务”为核心，

经营业务即为公司章程所确定的经营方针和方向。 

（二）股权转让完成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后，各方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95.00 4,095.00 65.00% 

2 陈静静 1,260.00 1,260.00 20.00% 

3 上海斐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5.00 945.00 15.00% 

合计 6,300.00 6,300.00 100.00% 

（三）交割安排 

第（四）条所述的交割条件得以满足后 30 个工作日内，陈静静女士应将第

一笔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91.481 万元,转入安正时尚指定的账户，公司应在交

割日前的 10个工作日之前将入资账户信息提供给陈静静女士。 



上述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时间视为合同的投资交割日。 

安正时尚在收到陈静静女士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 60 个工作日内在工

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与本次股权交割相关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公

司应向工商管理机关提交包含陈静静女士认可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

章程等法律文件。 

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 60 个工作日内，陈静静女士应将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 765.000万元转入安正时尚指定的账户。 

（四）陈静静女士在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法律文件（包含但不限于：公司章

程、股东会决议等）已由陈静静女士与安正时尚签署并生效的前提下，方负有按

照上述第（三）条的约定履行交割义务。陈静静女士可签署其他书面协议而放弃

前述条件（不影响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关其补救措施的各项权利）。 

（五）合同需经甲方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五、 本次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再出让斐娜晨服饰15%的股权，有利于斐娜晨品牌更加快速发展与

品牌提升，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2、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斐娜晨服饰65%的股权，仍是斐娜晨服饰

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严格，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关联交易程序 

1、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安政、陈克川、郑安坤回避表

决，其余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对《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确认，

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的实施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及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交易。 

七、 备查文件 

（一）《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五）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关联交易的事

前认可意见； 

（六）《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审计报告》； 

（七）《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上海斐娜晨服饰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9日  


